
关于上市公司、拟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 

做好与新会计准则和制度相关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 

 

证监会计字[2001]14 号 

 

2001 年 6 月 26 日 

 

 

各上市公司、拟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 

  2000 年年末及 2001 年初，财政部相继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

无形资产〉等 8项准则的通知》（财会[2001]7 号）、《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制度〉

的通知》（财会[2000]25 号）和《关于印发贯彻实施〈企业会计制度〉有关政策

衔接问题的规定的通知》（财会[2001]17 号）。为了做好上市公司、拟首次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公司与新会计准则和制度相关的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各上市公司、拟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应认真学习财政部发布的新

会计准则和制度。 

 

  二、上市公司应按如下原则做好 2001 年中期报告的信息披露工作。 

  （一）按照新会计准则和制度及其补充规定，编制 2001 年中期报告中的比

较财务报表；在比较财务报表中增加一栏，按照新会计准则和制度及其补充规定

披露 2000 年年度利润表数据；披露按照新会计准则和制度及其补充规定计算的

2000 年度相关财务报表数据和指标；在财务报表附注说明新会计准则和制度及

其补充规定对公司 2000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二）应确保 2001 年中期报告中比较财务报表及相关数据和指标的准确性。

如果2001年年度报告中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比较财务数据和2001年中期报告相

应数据不同，公司董事会应在 2001 年年报中对差异的原因及其影响作出解释，

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在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及委托贷款计提减值准备时，应

参照《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等有关事宜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1999]138 号）和《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证监会计字

[1999]17 号），履行必要的程序。 

  （四）因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导致 2000 年末未分配利润为红字的，公司董

事会应在履行必要的程序后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三、拟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应按如下原则做好与新会计准则和制度相

关的信息披露工作。 

  （一）已公开发行股票、但尚未上市的公司应在上市公告书的显著位置披露

新会计准则和制度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财务指标、以及其他有关内容的

具体影响。 

  （二）2001 年 6 月 30 日前已经获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司，应在招股说明书

显著位置补充披露新会计准则和制度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财务指标以及

其他有关内容的具体影响。 



  （三）2001 年 6 月 30 日前未能够获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司，其申报材料中

三年又一期财务报告及相关数据和指标应按新会计准则和制度编制。 

  （四）公司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编制的盈利预测应按新会计准则和制度

编制。 

  （五）因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导致以前年度利润超分配的，公司应采取有效措

施进行弥补，以避免损及新股东的利益，并在招股说明书中对此予以披露。 

 

 

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